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100号
申请人：王某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祝华公安派出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年*月*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10月31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本人与伤人者并不认识，事后才知道他是与我家人有冲突，那天我在家干活，此人入室将我打伤住院，到现在我的脑袋不时有疼痛，听力也下降，经常听不见，却只对伤人者处罚300元，希望政府可以公平公正还我受害者公道。

被申请人称：一、我所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我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二、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罚适当。我所认定的事实：2023年7月27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某小区，因琐事窦某某用手朝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击打，致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受伤。该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系因民间纠纷引发,双方因为在某商业街悬挂广告牌存在纠纷，我所已经调解处理，调解后，窦某某认为王某某一方没有按照调解协议处理广告牌，所以，窦某某用手机向“点石装饰”里面拍照片要向相关部门投诉装修问题，王某某不让其拍照片用手把窦某某往外推，窦某某还继续拍照，双方发生身体接触，在王某某往外推窦某某的过程中，窦某某用手朝王某某头面部打一下致王某某受伤。我所综合考量窦某某殴打王某某的行为方式、殴打王某某的起因及手段、造成的后果、双方关系等因素，认定窦某某的行为符合情节较轻并无不当。三、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23年7月27日我所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延长办案期限，对王某某进行伤情鉴定，对第三人窦某某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后，2023年10月17日对第三人窦某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申请人。故我所对第三人窦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我所认为第三人窦某某殴打他人一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王某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请依法维持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3年7月27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某小区，因琐事窦某某用手朝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击打，致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受伤。
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27日受案，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年*月*日对窦某某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窦某某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做出案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认定窦某某与王某某因琐事发生争执，窦某某用手朝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击打，致王某某头面部位置受伤。被申请人在综合考量窦某某殴打王某某的行为方式、殴打王某某的起因及手段、造成的后果、双方关系等因素后，决定给予窦某某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27日受理案件，2023年8月25日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至六十日，于*年*月*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申请人在办案期间委托了两次司法鉴定，第一次司法鉴定委托日期为2023年9月25日，鉴定中心因缺少材料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终止鉴定告知；第二次司法鉴定受理日期为2023年10月8日，鉴定作出时间为2023年10月13日。被申请人办案期限在扣除鉴定期间后超出了上述法定期限，程序违法，但未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祝华公安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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